
第 0 章导论 

0.1 学习要求 

了解保险学的创立与发展、保险学的研究对象和保险学的研究内容，初步掌握保险学

的体系结构。 

0.2 内容简述 

0.2.1 保险学的创立与发展 

公元 14 世纪后半叶，海上保险开始在欧洲的意大利出现。16 世纪初期，以海上保险条

款与判例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海上保险专著的出版，标志着保险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诞生。当

时的保险学被称为保险法学。继海上保险之后，火灾保险、人寿保险相继形成。直到保险

精算学产生并应用于保险实践之后，它才开始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寿保险。保险法学、

保险精算学主要是研究保险经营的技术问题。  

17 世纪前半期，德国将保险与国家命运连在一起，实行火灾保险国营计划，为从国民

经济的角度研究保险奠定基础。保险学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综合保险学。

19 世纪 80 年代，德国从国民经济的角度，并纳入社会政策范围，提出了劳动保险。第二个

阶段是微观保险学。20 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开始从保险与国民经济、企业经济之间的关

系出发，从事保险学的研究，提出了保险与风险管理关系的观点。第三个阶段是总体保险

学。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保险学研究从原来对内涵问题的研究向对外延问题的研究，利用

系统工程理论和动态分析方法，剖析保险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安全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0.2.2 保险学的研究对象 

保险学的研究对象是保险商品关系。保险商品关系是指保险当事人双方之间遵循商品

等价交换原则，通过签订保险合同的法律形式确立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实现保险商品的经

济损失补偿功能。 

保险商品关系是一种经济关系，又是一种法律关系。体现在： 

1、 保险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关系、保险法律关系） 

2、 保险当事人与保险中介人之间的关系 

3、 保险企业之间的关系（性质、形式、业务内容、经营范围） 

4、 国家对保险业实施监管而形成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0.2.3 保险学的研究内容 

保险学的研究内容决定与保险学的研究对象，保险学的研究是保险学对象的具体表现。

保险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保险经济领域中的保险商品关系 

2、保险经济领域中的非商品性保险关系 

3、保险法律 

4、数学 

0.2.4 保险学的体系结构 



全书共分为五篇。第一篇为基础理论篇；第二篇为保险实务篇；第三篇为保险经营篇；

第四篇为保险市场篇。第五篇为保险监管篇。 


